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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王水川於103年6

月4日不當進用三親等親屬陳君擔任該鎮公

所清潔隊技工，涉違反公開甄選、迴避及轉

調之相關法令等情案；暨彰化縣和美鎮前鎮

長王水川於103年9月29日不當調升一親等親

屬林○玲擔任該鎮公所技工，涉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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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王水川於103年6月4日僱用三

親等姻親陳○詒擔任該鎮公所清潔隊技工，違反公開甄

選及迴避等法令，嗣於103年9月29日轉調陳○詒至該鎮

公所擔任工友，違反轉調之法令；暨王水川復於同日轉

化一親等姻親林○玲擔任該鎮公所技工而未予迴避，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32條第1款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等規

定，本案經調閱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下稱和美鎮公所）、

彰化縣政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彰化縣和美鎮戶政事務所、

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及訴願會等機關卷證資料，並

於106年8月4日詢問王水川及現任彰化縣和美鎮鎮長阮

厚爵等，業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王水川於103年6月4日僱用三親

等姻親陳○詒擔任該鎮公所清潔隊技工，嗣於103年9

月29日轉調陳○詒至該鎮公所擔任工友，復同日轉化

一親等姻親林○玲擔任該鎮公所技工，違反公開甄

選、迴避及轉調等相關法令，核有重大違失。 

(一)相關法令規定： 

1、機關之工友不得新僱及不得由清潔隊工友(技工)

轉調之相關法令： 

（1）按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1年7月1日院授人

企字第0910025483號函示：「本院暨所屬機關學

校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自即日起一律凍

結不補……」等詞，故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技

工、工友之僱用，不在此限。復按「中央各機

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第7點規

定，各機關非超額工友缺額之僱用，應由本機

關工友轉化或其他中央機關現職工友移撥，不

得以新僱方式辦理。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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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院授人企字第0940065246號函示：

「……本院於 94年 1月 18日以院授人地字第

0940060507號函規定，地方機關員額成長率之

管制規定，其中工友仍維持不得新僱之管制措

施。」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2月21日總處組字

第10100249432號函示，有關清潔隊隊員得否轉

調為本機關工友，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

本要點所稱工友，係指各機關編制內非生產性

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含駕駛)。爰清潔隊隊

員尚非屬工友，依上開規定，自無法轉調為本

機關工友或移撥至其他機關擔任工友。 

（3）據上，地方機關工友自94年1月18日起一律凍

結不得新僱；又清潔隊工友(技工)非工友管理

要點所稱工友，亦非機關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普

通工友(技工)，不得適用工友管理要點，自無

法轉調為本機關工友或移撥至其他機關擔任工

友。 

2、僱用清潔隊工友(技工)應公開徵選及迴避任用之

相關法令： 

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2年8月15日總處組

字第1020044344號函及彰化縣政府於103年3月6

日府行庶字第103006720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103年3月3日總處組字第1030024751號函

示，均強調臨時人員及清潔隊隊員僱用應以公開

徵選方式辦理及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迴避任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第 1款規

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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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公務員服務法第17

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

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及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

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

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是則，僱用清潔隊工友

(技工)，應以公開甄選方式辦理，對於配偶、前

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均應迴避任用。 

(二)查王水川自95年3月1日起至103年12月25日止擔任

彰化縣和美鎮鎮長。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1年7

月1日院授人企字第0910025483號函示，行政院暨

所屬機關學校之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自即日

起一律凍結不補；又該院94年10月11日院授人企字

第0940065246號函示重申，94年1月18日院授人地

字第0940060507號函規定，地方機關員額成長率之

管制規定，其中工友仍維持不新僱之管制措施，然

清潔隊之隊員、工友、技工等不在此限。因該鎮公

所技工林○香即將屆齡退休，所遺職缺無法新僱遞

補，王水川竟未經該公所技工林○香同意，於102

年12月19日將不得互調之林○香與清潔隊技工杜

○峻，以和鎮行字第1020024195號令予以互調，嗣

再以屆齡為由命林○香於103年3月17日退休。林○

香所遺清潔隊技工職缺，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3年3月3日總處組字第1030024751號函示，應以

公開徵選方式辦理，且行政程序法第32條第1款規

定，公務員對三親等內姻親為當事人之行政程序中

應自行迴避、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規定，公務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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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時，遇涉及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機關長官不得在

本機關任用其三親等內姻親等規定。詎王水川於同

年5月間收受與其為三親等姻親之陳○詒(陳○詒

為王水川妻弟之女)簡歷後，交付該鎮公所前主任

秘書丁○功，未辦理公開徵選及違背上開法令，指

定遞補林○香所遺清潔隊職缺。該鎮公所乃以103

年6月4日和美鎮公所和鎮行字第1030011263號僱

用通知書僱用陳○詒，然陳女實際上則在該鎮公所

財政課辦理業務，從未至清潔隊工作，於試用3個

月期滿，則由清潔隊隊長柯鴻猷出具「彰化縣和美

鎮清潔隊試用考核表」，並由王水川核章，表示陳

○詒通過試用考核，該鎮公所即以103年9月26日和

美鎮公所和鎮清字第1030019529號僱用通知書，自

103年9月27日起正式僱用陳○詒。嗣王水川違反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7條規定，假借鎮長之權

力，圖其媳婦即該鎮公所工友林○玲之利益，再指

示丁○功代為決行，以103年9月29日和美鎮公所和

鎮行字第1030019746號令，將林○玲與該公所技工

杜○峻互調，即林○玲轉調為技工、杜○峻轉調為

工友，同日再以和鎮清字第1030019748號令，將工

友杜○峻轉調至清潔隊技工，而陳○詒則從清潔隊

技工轉調至該鎮公所工友，使陳○詒成為該鎮公所

編制內之工友，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另丁○功於王

水川涉貪污罪嫌之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調

查中亦稱：王水川向其指示陳○詒要遞補清潔隊林

○香缺，因此，其才會在簡歷上寫「遞補清潔隊隊

員林○香缺」；林○玲與杜○峻、杜○峻與陳○詒

等二互調案，均係依王水川指示辦理等語，亦有該

筆錄影本可考。 



6 

 

(三)復據彰化縣和美鎮公所106年1月19日和鎮政字第

1060000970號函復，本案由丁○功受王水川指示，

僱用陳○詒為清潔隊技工，未以公開徵選方式辦

理，未迴避任用三親等以內姻親規定。又彰化縣和

美鎮公所106年5月24日和鎮政字第1060011029號

函復，本案依王水川手諭(簡歷)方式辦理僱用清潔

隊隊員，不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3月3日總

處組字第1030024751號函示，陳○詒之僱用均由丁

○功代為決行，惟陳○詒之試用考核表及僱用通知

書(稿)係由王水川核章，顯見其熟知內情。又彰化

縣政府 106年 6月 15日府民行字第 1060185601號

函，該鎮公所考績委員會業於105年7月18日決議處

分丁○功申誡1次在案。 

(四)王水川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7條規定，假

借職務上之權力，圖其媳婦林○玲之利益，經本院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規定，處罰鍰新

臺幣100萬元，王水川提起訴願，經本院106年4月

27日院台訴字第1063250040號訴願決定書，予以駁

回確定，有該訴願決定書影本可稽。 

(五)王水川於106年8月4日本院詢問時，對於將杜○峻、

林○香、林○玲等人互調及僱用陳○詒之動機、過

程均坦白承認，然辯稱： 

1、不知道僱用清潔隊之工友(技工)需要公開甄選，

也不知道彰化縣政府於103年3月6日府行庶字第

103006720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3月

3日總處組字第1030024751號函示，強調臨時人員

及清潔隊隊員進用應以公開徵選方式辦理及對於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迴避任用。 

2、因清潔隊是鎮公所的附屬單位非鎮公所「本機

關」，故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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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姻親迴避的限制。 

3、又林○香和杜○峻均是技工，故認為鎮公所技工

與清潔隊技工可以互調，不知道鎮公所的工友與

清潔隊隊員不得互調之規定，其係按慣例辦理云

云。 

4、因林○玲實際上是在鎮公所工作，所以將鎮公所

技工杜○峻與工友林○玲互調，有報本院備查，

此部分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7條規

定，業經訴願駁回確定。 

(六)惟查： 

1、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1年度鑑字第12289號議決書

意旨，略以：「公務員之違失責任，非可以不知法

律規定而免除其違法責任。」及該會105年鑑字第

13881號判決：「按任何法律一經頒布施行，人民

即有遵守之義務，不得以不知法律而解免其守法

義務。」故王水川所辯不知道僱用清潔隊之工友

(技工)需要公開甄選、迴避任用及鎮公所技工與

清潔隊技工不得互調之相關法令一節，尚無法因

此免除其違反上開法令之行政責任。 

2、至其所辯因清潔隊是鎮公所的附屬單位，故不適

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之迴避任用規定

云云。經查，為落實政府用人制度公開、公正及

公帄之精神，並避免形成濫用私人與贍恩徇私等

弊端，鎮公所及清潔隊隊員、工友及技工之僱用

自應一體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之迴

避規定，不容斷章取義割裂謂附屬單位不適用，

是其所辯顯係誤解法律。況行政程序法第32條第1

款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就公務員對三親等內姻

親為當事人之行政程序中或公務執行職務時遇有

涉及家族之利害事件，均有應行迴避之規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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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川僱用三親等姻親陳○詒及轉化一親等姻親

林○玲為技工均違反上開迴避僱用之法律，應無

疑義。 

(七)綜上，王水川於103年6月4日僱用三親等姻親陳○詒

擔任該鎮公所清潔隊技工，未經公開甄選及迴避僱

用，違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2年8月15日總處組

字第1020044344號函示、彰化縣政府於103年3月6

日府行庶字第103006720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103年3月3日總處組字第1030024751號函示及

行政程序法第32條第1款、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之迴避僱用等規定；

於 103年 9月 29日轉調陳○詒至該鎮公所擔任工

友，違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2月21日總處組

字第10100249432號清潔隊工友(技工)無法轉調為

鎮公所工友(技工)之函示；於103年9月29日轉化一

親等姻親林○玲為鎮公所技工，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32條第1款、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之迴避僱用等規

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核有重大違失。 

二、和美鎮公所違背法令僱用陳○詒及轉調陳○詒、林○

玲至該鎮公所任職，核有違失，應檢討改進；又得否

終止該鎮公所與陳○詒之勞動契約或轉調陳○詒、林

○玲回清潔隊，應由和美鎮公所依據法令，本於權責

審慎處理；另陳訴人陳情回復其在該鎮公所技工之職

位、更正服務證明書、核發退休金及補發薪資，和美

鎮公所亦應參酌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3年勞簡上字第

6號確定民事判決意旨妥善處理。 

(一)和美鎮公所違法僱用陳○詒，且違法將陳○詒從清

潔隊技工轉調為該鎮公所工友，又將林○玲自清潔

隊隊員轉調為該鎮公所工友，已如前述，應檢討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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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訴人於105年6月23日及106年5月17日之陳情(檢

舉)書載，因林○玲不法占用陳訴人之鎮公所技工

職務，迄未予終止僱用，現任鎮長阮厚爵未回復陳

訴人「彰化縣和美鎮公所技工」之職務，亦未補正

給付退休金及更正103年7月16日為退休生效日，並

請依法終止該鎮公所技工林○玲及工友陳○詒之

職務云云。 

(三)勞動部函
1
復本院稱：雇主如欲單方面終止勞動契

約，須有勞基法第11條
2
、第12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

一
3
或第13條但書規定

4
之法定事由，始可為之。雇主

如係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者，應依同法第16條規定
5
期間預告勞工，並依法

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勞

動部函
6
復本院稱：雇主所行調動如符合勞基法第10

條之1規定
7
，為維護事業單位營運、管理及勞資合

                   
1
勞動部106年9月1日勞動關2字第1060127665號函。 

2
 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 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3
勞基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

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 日，或 1 個月內曠工達 6 日者。」 
同條第2項規定：「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 
4
勞基法第13條規定：「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
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
不在此限。」  

5
勞基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依第 11 條或第 13 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
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繼續工作 3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於 10 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 1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於 20 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 

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8月30日總處綜字第1060054804號函及勞動部106年9月1日勞動
關2字第1060127665號函。 

7 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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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神，尚非不可。惟如雇主未依本條規定辦理，

或勞工確有無法勝任新工作之客觀具體事由時，勞

工得對調動表達異議，勞雇雙方應再行協商解決為

宜，雇主尚不宜強制勞工調動工作，勞工調動如係

由勞資雙方協商，經勞工同意且未違反上開規定，

自屬合法；另如勞工對調動有異議時，雇主應踐行

相關調查或陳述等正當程序，尚不宜逕行調動。故

和美鎮公所得否終止該鎮公所與陳○詒之勞動契約

或轉調陳○詒、林○玲回清潔隊，應由和美鎮公所

依據上開法令，本於權責審慎處理。 

(四)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勞簡上字第 6 號確定

民事判決載，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4條第2項及勞基法

第55條第3項後段之規定，參照主管機關之函示，陳

訴人退休時之職務為「彰化縣和美鎮公所技工」，陳

訴人得依其意願決定以103年7月16日為退休生效

日，和美鎮公所不得逕行以陳訴人屆滿65歲為其命

令退休生效日。則和美鎮公所將陳訴人之職務「彰

化縣和美鎮公所技工」，轉調為「彰化縣和美鎮清潔

隊技工」，既未經陳訴人同意，且因此造成陳訴人退

休時不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規定，顯然不利於陳訴

人，對陳訴人自不生效力。故本件應以陳訴人之職

務為「彰化縣和美鎮公所技工」，並適用工友管理要

點第24條第2項規定，以103年7月16日為其退休生效

日。則兩造自103年3月17日起至103年7月16日止之

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薪資。

是以，該鎮公所對於陳訴人陳情回復其「彰化縣和

                                                        
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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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鎮公所技工」之職位、更正服務證明書、核實核

發退休金及補發薪資，亦應參酌上述民事確定判決

意旨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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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部分，已彈劾通過，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審理。 

二、調查意見，函送彰化縣政府參考。 

三、調查意見，函送彰化縣和美鎮公所，請該鎮公所就調

查意見二檢討改進及審慎處理，並於2個月內見復。 

四、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

會、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江明蒼 

        章仁香  

 


